投标邀请
芦山县政府采购中心（采购代理机构）受 芦山县水务局（采购人）委托，拟对芦山县污水处理厂水质在线监测系统采购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兹邀请符合本次招标要求的供应商参加投标。
一、招标编号：LZCZ2012-24-B号。

二、招标项目：芦山县污水处理厂水质在线监测系统采购项目
三、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四、招标项目简介：芦山县污水处理厂水质在线监测系统采购项目，详见第五章。
五、供应商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应具备下列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承担相应的法律与经济责任，注册资金不低于200万元，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

3)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4)在线监测仪器通过国家环保产品认证，具有产品检验报告；
5)投标方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相关证明材料或自行承诺）；
6)若投标人为代理商的，须提供投标主要货物(COD在线监测仪、悬浮物TSS在线监测仪、氨氮（NH4-N）在线监测仪)生产制造商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以及服务承诺函。
六、招标文件发售时间、地点：

招标文件自2012年7月27日至2012年8月7日8:30- 17:30（节假日不售）在芦山县政府采购中心（地址：芦山县平路41号）购买。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300元/份。招标文件售后不退, 投标资格不能转让。(邮购另加邮资50元人民币，邮购标书请将标书费和邮费转入以下帐户,户名：芦山县财政局，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芦山县支行，开户账号：2319614709026300262。将转款凭证与合格投标资质证明材料复印件传真至采购中心)。
购买招标文件时应出示单位介绍信或从四川政府采购网（www.sczfcg.com）上下载的“介绍函”。       
七、投标保证金： 投标须提交6000元（人民大写：人民币陆仟元）的投标保证金，并保证在开标前到达芦山县政府采购专户账户（开户名称：芦山县政府采购中心/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芦山县支行/账号：2319614709126438932）

八、投标截止时间和开标时间：2012年8月15日10:00（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必须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送达开标地点。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恕不接收。本次招标可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件（本次招标可以接受邮寄的投标文，但因邮寄导致投标截止时间以后收到的投标文件，投标文件将被拒绝）。

九、开标地点：雅安市凯悦商务酒店4楼会议室（南四路7号）。

十、本投标邀请在四川政府采购网上以公告形式发布。

十一、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芦山县水务局

联 系 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18981637019

采购代理机构：芦山县政府采购中心

地    址： 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平安路41号

邮    编： 625600

联 系 人： 苟先生

联系电话： 13350566922
传    真： 0835-6522817
